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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盈利数与承诺盈利数差异鉴证报告 

中审亚太审字（2020）020135-4 号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猛狮科

技”）管理层编制的《关于杭州捷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7-2019 年度实际盈利数与

承诺盈利数差异情况的说明》。 

一、管理层的责任 

猛狮科技管理层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编制《关于杭州捷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7-2019 年度实际盈利数

与承诺盈利数差异情况的说明》，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猛狮科技管理层编制的上述说明

独立地发表鉴证结论。 

三、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

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

施鉴证工作，以对鉴证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

中，我们进行了审慎调查，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并

根据所取得的材料做出职业判断。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

合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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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猛狮科技管理层编制的《关于杭州捷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7-2019

年度实际盈利数与承诺盈利数差异情况的说明》已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编制，如实

反映了杭州捷能科技有限公司实际盈利数与承诺盈利数的差异情况。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盖章）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2020 年 6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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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杭州捷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7-2019年度实际盈利数与承诺盈利数差异情况的说明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猛狮科技”或“丙方”）

于 2017 年 2 月 24 日与杭州捷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捷能”或“甲方”）、

夏军（以下简称“乙方”）、深圳市前海瑞宏贰号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前海瑞宏”或“丁方”）签署了《杭州捷能科技有限公司融资合作协议》

（以下简称“《融资协议》”）。猛狮科技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1,200 万元参股杭州

捷能，其中 80 万元作为杭州捷能新增注册资本，1,120 万元计入杭州捷能资本公

积金；前海瑞宏以人民币 1,800 万元参股杭州捷能，其中 120 万元作为杭州捷能

新增注册资本，1,680 万元计入杭州捷能资本公积金。交易完成后，杭州捷能的

注册资本由 600 万元增加至 800 万元，猛狮科技和前海瑞宏分别持有杭州捷能

10%和 15%股权。 

对照《融资协议》，杭州捷能 2017-2019 年度业绩未达到承诺金额，公司董

事会编制了《关于杭州捷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7-2019 年度实际盈利数与承诺盈利

数差异情况的说明》，具体如下： 

 

一、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融资协议》的约定，杭州捷能承诺 2017-2019 年经审计的净利润总额，

按三年平均计算，年平均净利润不低于 1,000 万元。如果年平均净利润低于 1,000

万元，丙方和丁方有权要求乙方和甲方管理团队按下述方式对丙方和丁方进行补

偿：乙方及甲方的管理团队可以现金方式回购丙方和丁方的股权，回购价格为丙

方和丁方投资额按 8%年化利率计算的金额，不计复利（回购资金包含分红等收

益，若丙方和丁方实际收益不足每年 8%，则乙方和甲方管理团队按 8%年收益

补足；若丙方和丁方实际收益已超出 8%，则乙方和甲方管理团队只需按 3,000

万元本金回购）。上述现金回购包括但不限于乙方和甲方管理团队自行回购或由

第三方投资人受让，全部回购/受让款应在丙方和丁方发出书面要求回购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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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起三个月内全额支付给丙方和丁方。  

 

二、实际盈利数与承诺盈利数差异情况 

根据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中兴财光

华审会字( 2020 )第 318270 号、第 318271 号），业绩承诺期内业绩承诺完成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业绩承诺年度 
业绩承诺 

净利润数 

实际盈利 

净利润数 

实际盈利数与业
绩承诺数的差异 

业绩承诺实现率 

2017 - -581.75 - - 

2018 - -1,072.55 - - 

2019 - -352.83 - - 

合计 3,000.00
 -2,007.13 - - 

平均* 1,000.00 -669.04 -1,669.04 -66.90% 

*注：此处计算 2017-2019 年度平均业绩承诺数，非累计业绩承诺数。 

2017-2019 年，杭州捷能累计净利润为-2,007.13 万元，年平均净利润为-669.04

万元，低于年平均净利润 1,000 万元，未完成 2017-2019 年度业绩承诺。 

 

三、业绩承诺未完成的原因分析 

杭州捷能主营业务为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系统（Pack）研发、生产、销售及

相关的技术服务。2017 年下半年以来，国家对新能源汽车行业的补贴政策发生

较大变化，产业链内各环节的现金流压力激增，行业呈下行趋势。在上述市场情

况下，杭州捷能作为初创型企业，融资渠道狭窄，生产规模受限，业务开展不及

预期，导致未能完成业绩承诺。 

 

四、公司针对杭州捷能 2017-2019 年度未达到业绩承诺所采取的措施 

针对杭州捷能 2017-2019 年度未能实现业绩承诺的情况，公司将积极督促相

关业绩补偿责任人按照《融资协议》的约定，及时履行补偿责任，同时，公司也

在积极与该等业绩补偿责任人协商确定新的解决方案，以保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利

益。同时，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将督促和指导杭州捷能经营团队制定合理的发展

规划和经营目标，协助杭州捷能经营团队改善管理经营，以实现经营业绩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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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声明。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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